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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及編製綜合報表基準

載於本監管披露報表（「本報表」）之資料乃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

行」）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遵從《銀行業（披露）規則》（155M章）

及《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吸收虧損能力規定──銀行界）規則》的第六部份而編

製，並不構成法定之財務報表。

縱然監管披露報表毋須經過外部審核，本報表已按照本集團對於財務報告的監控流程

以及披露政策予以審規及核證。

除另有註明外，載於本報表之財務資料乃按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向本

行指定之監管範圍的綜合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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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審慎比率和主要指標

a. 主要審慎比率 (KM1)
(千港元)

(a) (b) (c) (d) (e)

30/09/2022 30/06/2022 31/03/2022 31/12/2021 30/09/2021

監管資本（數額）

1 普通股權一級(CET1) 108,943,192 109,792,117 110,785,649 111,514,944 110,790,710

2 一級 136,699,208 137,531,868 138,470,240 139,083,204 138,328,384

3 總資本 143,308,672 144,054,372 145,552,029 146,216,341 144,986,350

風險加權數額（數額）

4 風險加權數額總額 664,786,630 668,370,142 648,767,848 643,834,669 659,705,592

風險為本監管資本比率（以風險加權數額的百分率表示）

5 CET1比率 (%) 16.39% 16.43% 17.08% 17.32% 16.79%

6 一級比率 (%) 20.56% 20.58% 21.34% 21.60% 20.97%

7 總資本比率 (%) 21.56% 21.55% 22.44% 22.71% 21.98%

額外 CET1緩衝要求（以風險加權數額的百分率表示）

8 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 2.50% 2.50% 2.50% 2.50% 2.50%

9 逆週期緩衝資本要求 (%) 0.63% 0.63% 0.60% 0.59% 0.60%

10 較高吸收虧損能力要求 (%)（只適用於

G-SIB或 D-SIB）
1.00% 1.00% 1.00% 1.00% 1.00%

11 認可機構特定的總 CET1緩衝要求 (%) 4.13% 4.13% 4.10% 4.09% 4.10%

12 符合認可機構的最低資本規定後可用的

CET1 (%) 11.89% 11.93% 12.58% 12.82% 12.29%

《巴塞爾協定三》槓桿比率

13 總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 1,023,988,058 1,023,497,078 990,986,885 1,012,403,043 999,615,886

14 槓桿比率(LR) (%) 13.35% 13.44% 13.97% 13.74% 13.84%

流動性覆蓋比率(LCR) / 流動性維持比率(LMR)
只適用於第 1類機構：

15 優質流動資產(HQLA)總額 132,281,298 149,198,277 163,317,217 169,910,145 158,723,983

16 淨現金流出總額 72,938,388 90,166,170 83,826,650 96,705,162 83,598,067

17 LCR (%) 184.77% 166.77% 198.45% 178.92% 192.50%

只適用於第 2類機構：

17a LMR (%) N/A N/A N/A N/A N/A

穩定資金淨額比率(NSFR) / 核心資金比率(CFR)

只適用於第 1類機構：

18 可用穩定資金總額 514,655,856 512,983,197 519,482,017 515,689,181 527,708,003

19 所需穩定資金總額 432,401,648 435,048,667 431,719,342 440,419,908 450,311,022

20 NSFR (%) 119.02% 117.91% 120.33% 117.09% 117.19%

只適用於第 2A類機構：

20a CFR (%)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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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審慎比率和主要指標（續）

b. 主要指標 －本集團的 LAC 規定（在 LAC 綜合集團層面）(KM2(A))
(千港元)

(a) (b) (c) (d) (e)

30/09/2022 30/06/2022 31/03/2022 31/12/2021 30/09/2021

重要附屬公司在 LAC綜合集團層面的：

1 可供運用內部吸收虧損能力 143,308,672 144,054,372 145,552,029 146,216,341 144,986,350

2 《LAC規則》下的風險加權數額 664,786,630 668,370,142 648,767,848 643,834,669 659,705,592

3 內部 LAC風險加權比率 21.56% 21.55% 22.44% 22.71% 21.98%

4 《LAC規則》下的風險承擔計量 1,023,988,058 1,023,497,078 990,986,885 1,012,403,043 999,615,886

5 內部 LAC槓桿比率 14.00% 14.07% 14.69% 14.44% 14.50%

6a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單》第 11
條倒數第三段中的後償豁免是否適用？(註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b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單》第 11
條倒數第二段中的後償豁免是否適用？(註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c

若設有上限的後償豁免適用，則與獲豁除負債同級
並確認為外部吸收虧損能力的已發行資金的數額，
除以與獲豁除負債同級並若無應用上限則會確認為
外部吸收虧損能力的已發行資金的數額。(註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1: 根據《LAC規則》，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單》第 11條倒數第三段及第二段的後償豁

免不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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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審慎比率和主要指標（續）

c. 主要指標－非香港處置實體的總吸收虧損能力規定（在處置集團層面）(KM2(B))

註 1: 由於監管制度下的 LAC要求尚未在中國大陸實施, 因此，第 1至第 5行的數值是以非香港處置實

體的總監管資本、風險加權資產及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來報告。

(百萬港元)

(a) (b) (c) (d) (e)

30/09/2022 30/06/2022 31/03/2022 31/12/2021 30/09/2021

非香港處置實體在處置集團層面的：(註 1)

1 可供運用外部吸收虧損能力 4,627,873 4,742,175 4,968,407 4,783,054 4,481,393

2 有關非香港 LAC制度下的總風險加權數額 24,534,963 25,903,640 27,229,091 26,535,778 25,684,585

3 外部吸收虧損能力(以風險加權數額的百分比表示) 18.86% 18.31% 18.25% 18.02% 17.45%

4 有關非香港 LAC制度下的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 46,216,435 48,010,899 48,765,062 45,623,336 45,370,349

5 外部吸收虧損能力(以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的百分
比表示) 10.01% 9.88% 10.19% 10.48% 9.88%

6a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單》第 11
條倒數第三段中的後償豁免是否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b 金融穩定理事會《總吸收虧損能力細則清單》第 11
條倒數第二段中的後償豁免是否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c

若設有上限的後償豁免適用，則與獲豁除負債同級
並確認為外部吸收虧損能力的已發行資金的數額，
除以與獲豁除負債同級並若無應用上限則會確認為
外部吸收虧損能力的已發行資金的數額。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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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及風險加權數額概覽

風險加權數額概覽（「RWA」） (OV1)

(千港元)

(a) (b) (c)

風險加權數額 最低資本規定

30/09/2022 30/06/2022 30/09/2022

1 非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 591,520,934 596,467,233 47,321,675

2 其中 STC計算法 591,520,934 596,467,233 47,321,675

2a 其中 BSC計算法 - - -

3 其中基礎 IRB計算法 - - -

4 其中監管分類準則計算法 - - -

5 其中高級 IRB計算法 - - -

6 對手方違責風險及違責基金承擔 13,708,672 15,509,647 1,096,694

7 其中 SA-CCR計算法 12,634,907 14,597,258 1,010,793

7a 其中現行風險承擔方法 - - -

8 其中 IMM(CCR)計算法 N/A N/A N/A

9 其中其他 1,073,765 912,389 85,901

10 CVA風險 6,154,513 4,786,463 492,361

11 簡單風險權重方法及內部模式方法下的銀行帳內股權狀況 - - -

12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LTA N/A N/A N/A

13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MBA N/A N/A N/A

14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FBA N/A N/A N/A

14a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混合使用計算法 N/A N/A N/A

15 交收風險 - - -

16 銀行帳內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 - -

17 其中 SEC-IRBA - - -

18 其中 SEC-ERBA（包括 IAA） - - -

19 其中 SEC-SA - - -

19a 其中 SEC-FBA - - -

20 市場風險 27,896,163 25,643,950 2,231,693

21 其中 STM計算法 27,896,163 25,643,950 2,231,693

22 其中 IMM計算法 - - -

23 交易帳與銀行帳之間切換的風險承擔的資本要求（經修訂市場

風險框架生效前不適用）
N/A N/A N/A

24 業務操作風險 23,555,163 23,937,788 1,884,413

24a 官方實體集中風險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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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及風險加權數額概覽（續）

風險加權數額概覽（「RWA」） (OV1)（續）

(千港元)

(a) (b) (c)

風險加權數額 最低資本規定

30/09/2022 30/06/2022 30/09/2022

25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須計算 250%風險權重） 2,400,363 2,421,246 192,029

26 資本下限調整 - - -

26a 風險加權數額扣減 449,178 396,185 35,935

26b 其中不包括在二級資本內的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及

集體準備金的部分
- - -

26c 其中不包括在二級資本內的土地及建築物因價值重估而產

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的部分
449,178 396,185 35,935

27 總計 664,786,630 668,370,142 53,182,930

2022年三季度，本集團風險加權資產數額（RWA）總額 6,647.9億港元，較二季度末減少 35.8

億港元，降幅 0.54%。其中，非證券化類別信用風險加權數額較 2022年二季度減少約 49.5億

港元，降幅 0.83%。另外，主要由於對交易對手方信用估值調整資本要求增加，信貸估值調整

（CVA）風險有較大變化，較二季度末增加約 13.7億港元，升幅 28.58%。 2022年三季度，

其他風險加權數額隨業務發展僅有小幅或適度波動。本集團本期及上期均無交收風險、證券化

信用風險之風險加權數額，無需從風險加權數額扣減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和集體準備金，

亦無經資本下限調整。

本集團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風險加權數額。本集團之非證券化類別信用風險加權

數額（含股權及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採用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STC）計算。其中，

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加權數額採用新標準計算法（SA-CCR），計算銀行因衍生工具合約及由中央

交易對手方（CCP）結算的衍生工具合約所產生的違責風險承擔（DRE）。CVA風險之風險加

權數額採用標準 CVA方法計算，市場風險之風險加權數額採用標準（市場風險）計算法（STM）

計算，操作風險之風險加權數額採用基本指標計算法（BIA）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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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槓桿比率(LR2)

(a) (b)

(千港元)

30/09/2022 30/06/2022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

1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不包括由衍生工具合約或證券融資交易(SFT)產生的風險

承擔，但包括抵押品）
914,399,422 902,481,228

2 扣減：斷定一級資本時所扣減的資產數額 (1,813,829) (1,648,527)

3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總額（不包括衍生工具合約及 SFT） 912,585,593 900,832,701

由衍生工具合約產生的風險承擔

4 所有與衍生工具合約有關的重置成本（如適用的話，扣除合資格現金變動保證金

及 / 或雙邊淨額結算）
20,539,944 12,923,317

5 所有與衍生工具合約有關的潛在未來風險承擔的附加數額 24,149,986 21,512,098

6 還原因提供予對手方而須根據適用會計框架從資產負債表中扣減的衍生工具合約

抵押品的數額
- -

7 扣減：就衍生工具合約提供的現金變動保證金的應收部分 (7,741,580) (1,603,313)

8 扣減：中央交易對手方風險承擔中與客戶結算交易有關而獲豁免的部分 - -

9 經調整後已出售信用關聯衍生工具合約的有效名義數額 - -

10 扣減：就已出售信用關聯衍生工具合約作出調整的有效名義抵銷及附加數額的扣

減
- -

11 衍生工具合約產生的風險承擔總額 36,948,350 32,832,102

由SFT產生的風險承擔

12 經銷售會計交易調整後（在不確認淨額計算下）的 SFT資產總計 13,632,466 17,074,500

13 扣減：SFT資產總計的應付現金與應收現金相抵後的淨額 - -

14 SFT資產的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 1,502,343 1,945,709

15 代理交易風險承擔 - -

16 由 SFT產生的風險承擔總額 15,134,809 19,020,209

其他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17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名義數額總額 235,900,826 244,070,461

18 扣減：就轉換為信貸等值數額作出的調整 (169,063,211) (165,630,079)

19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66,837,615 78,440,382

資本及風險承擔總額

20 一級資本 136,699,208 137,531,868

20a 為特定準備金及集體準備金作出調整前的風險承擔總額 1,031,506,367 1,031,125,394

20b 為特定準備金及集體準備金作出的調整 (7,518,309) (7,628,316)

21 為特定準備金及集體準備金作出調整後的風險承擔總額 1,023,988,058 1,023,497,078

槓桿比率

22 槓桿比率 13.35%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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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槓桿比率(LR2)（續）

項目4:

由於衍生工具合約的公允價值計變化, 所有與衍生工具合約有關的重置成本增加76.17億港元,

升幅58.94%。

項目7:

由於結算帳戶餘額增加, 衍生工具合約提供的現金變動保證金的應收部分增加61.38億港元, 升

幅382.85%。

項目12:

由於債券融資的回購協議金額減少，經銷售會計交易調整後（在不確認淨額計算下）的SFT資產

總計減少34.42億港元，跌幅20.16%。

項目14:

由於債券融資的回購協議金額減少，SFT資產的對手方信用風險（CCR）承擔減少4.43億港元，

跌幅22.79%。

項目16（包括項目12和項目14）：

由於經銷售會計交易調整後（在不確認淨額計算下）的SFT資產總計及SFT資產的對手方信用風

險承擔分別減少34.42億港元，跌幅20.16% 及4.43億港元，跌幅 22.79%，令由SFT產生的風險

承擔總額減少38.85億港元，跌幅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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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動性覆蓋比率 (LCR) －第 1類機構 (LIQ1)

在計算本模版所載的流動性覆蓋比率(LCR)及相關組成項目的平均值時所使用的數據點數目:
（77）

(千港元)

(a) (b)

披露基礎：綜合 非加權值

（平均）

加權值

（平均）

A. 優質流動資產

1 優質流動資產(HQLA)總額 133,725,756

B. 現金流出

2 零售存款及小型企業借款，其中： 144,034,194 13,644,546

3 穩定零售存款及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10,841,048 325,231

4 較不穩定零售存款及較不穩定小型企業借款 133,193,146 13,319,315

4a 零售定期存款及小型企業定期借款 - -

5 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借款除外）及認可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據，其中： 320,946,099 166,887,459

6 營運存款 13,854,752 3,438,511

7 第 6行未涵蓋的無抵押批發借款（小型企業借款除外） 305,891,054 162,248,655

8 由認可機構發行並可在 LCR涵蓋時期內贖回的債務證券及訂明票據 1,200,293 1,200,293

9 有抵押借款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783,043

10 額外規定，其中： 70,940,423 13,442,710

11 衍生工具合約及其他交易所產生的現金流出，以及相關抵押品規定所產生的額外流
動性需要

8,237,876 6,519,764

12 因結構式金融交易下的義務及因付還從該等交易取得的借款而產生的現金流出 - -

13 未提取的有承諾融通（包括有承諾信貸融通及有承諾流動性融通）的潛在提取 62,702,547 6,922,946

14 合約借出義務（B節未以其他方式涵蓋）及其他合約現金流出 7,428,567 7,428,567

15 其他或有出資義務（不論合約或非合約義務） 407,145,552 2,244,103

16 現金流出總額 204,430,428

C. 現金流入

17 有抵押借出交易（包括證券掉期交易） 234,369 -

18 有抵押或無抵押貸款（第 17行涵蓋的有抵押借出交易除外）及存於其他金融機構的營

運存款
164,194,316 125,546,309

19 其他現金流入 16,287,233 5,945,731

20 現金流入總額 180,715,918 131,492,040

D. LCR 經調整價值

21 HQLA總額 132,281,298

22 淨現金流出總額 72,938,388

23 LCR (%) 1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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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動性覆蓋比率 (LCR) －第 1類機構 (LIQ1)（續）

流動性覆蓋比率

2022年三季度我行流動性覆蓋比率 (“LCR”) 符合監管要求且保持在安全水平。

2022年三季度的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比 2022年二季度上升 18.0%。此上升主要是因為平均優

質流動性資產減少 169.2億港元, 以及受各類資產、負債業務到期而導致平均淨現金流出減少

172.3億港元。

(i)影響 LCR結果的主要因素

我行 LCR指標變化主要是因為優質流動性資產變化，以及各類資產、負債業務到期情況變化而

導致的淨現金流出變化。

(ii) 優質流動性資產 (“HQLA”) 的組成

我行根據 LCR的要求，持有一籃子優質流動性資產(“HQLA”)以滿足在壓力情景的現金流。當中

優質流動性資產主要由一級 HQLA所組成，其中包括香港外匯基金票據、債券以及其他國債

等。此外，亦包括二 A級別和二 B級別的 HQLA, 例如由高評級公司發行的公司債券。

(iii) 資金來源集中度

我行致力尋求分散資金來源，主要資金管道為零售及公司客戶存款，其次為批發資金，包括但

不限於發行銀行存款證和定期債務。亦會按需要使用短期同業拆借以解決臨時資金需求。我行

繼續擴大和多樣化客戶存款基礎，增加穩定存款在我行總資金池的占比。

(iv)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

我行致力管理由客戶交易活動及其相應的對沖活動所衍生的交易及場外買賣衍生工具風險承

擔。衍生工具合約主要包括外匯遠期、利率及跨貨幣掉期。抵押品是否需要交付交易對手取決

於衍生工具持倉市價的計值。

(v) 貨幣錯配

我行主要資金為港元計值的客戶存款以及港元資本金。我行通過掉期交易，把港元盈餘資金掉

換為美元及其他貨幣，以滿足客戶的貸款需要。此為我行主要的貨幣錯配。

我行透過持有以美元計值的 HQLA，覆蓋其港元錯配，此方案與金管局就 LCR所選出的流動性

替代安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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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動性覆蓋比率 (LCR) －第 1類機構 (LIQ1)（續）

(vi) 集中流動性管理

華商銀行為我行在中國內地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按當地法規設定獨立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華

商銀行獨立運算 LCR，並與我行 LCR合併，以反映集團層面的流動性狀況。

(vii) 流動性風險管理策略

我行按照金管局相關規定及巴塞爾委員會的指引，制定全面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架構。董事會承

擔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最終責任，由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董風會”）提供支持，並在高級管

理層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協助下作流動性風險管理。本行建立相關政策、流

程、指標體系及限額以有效識別、量度和管理流動性風險。此外，本行定期進行現金流壓力測

試以及制定了詳細的應急融資計畫以應對潛在的流動性危機。


